附件2
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提案人
	石学晶、张铁胥、赵志峰、宋旭英、郭河彦、
宋少波、张海燕、赵  静、张佳琰、马明坤

	提案名称和提案号
	关于进一步深化城乡综合执法改革的建议（2024年第4号）

	承办单位
	编办、司法局、农业农村局、交通运输局、文广局、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局、各乡镇（街道）

	承办单位办理提案的实际方式
	面谈  电话沟通  调研  召开座谈会  文来文往

	答复是否针对提案的建议
	针对  基本针对  未针对

	对提案办理态度的评价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对提案落实情况的评价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是否同意提案办理结果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同意

	提案办理报告类型（见备注）
	A  B  C

	对办理工作是否满意
	[bookmark: _GoBack]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其他意见和建议
	


备注：提案办理报告分类标准：A.实事实办，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得到解决或年内基本解决；B.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逐步解决的重大问题或需要长期努力逐步完善的问题，积极采纳提案者意见，工作有进展或取得一定成效；C.提案者提出的建议，暂时不能落实或落实难度较大，通过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向提案者做了详细说明，提案者表示同意、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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